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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外著作权的保护，加强对国外著作权认证机构常驻中国代表机

构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

制定本办法。  

  二、申请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国外著作权人及有关权利人的组织，必须是国家

版权局已经指定的认证机构(以下称国外著作权认证机构) 。  

  三、国外著作权认证机构申请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应当经国家版权局批准后，

依据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设立登记。  

  四、申请设立常驻代表机构，应当向国家版权局提交下列文件：  

  (一)由该认证机构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书，内容包括常驻代表机构的名称、业务范

围、代表姓名和驻在地址；  

  (二)由认证机构所在国或地区注册机关开具的登记证明及公证书；  



  (三)由认证机构主要负责人签署的委任代表的授权书或委托书原件及代表的身份证明

和简历； 

  五、国外著作权认证机构应在国家版权局审批后 1 个月内,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登记，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向国家版权局提交的相关文件；  

  (二)国家版权局批准的文件；  

  (三)著作权认证机构所在国或地区金融机构出具的资信证明；  

  (四)常驻代表机构驻在地址的场所使用证明(仅限于使用涉外宾馆、饭店或写字楼)；  

  (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六、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申请后 30 日内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的决定。决定核准

的，颁发《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常驻代表机构领取登记证后，方可开

展业务联络活动。 

  七、常驻代表机构一般在北京设立并派驻 1 名代表，机构人员不得超过 5 人，驻在期

限为 3 年。 

  八、常驻代表机构只能从事与著作权认证有关的联络活动，不得从事其他业务活动。 

  九、常驻代表机构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十、常驻代表机构应当接受国家版权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监督检查，并于每年

3 月 1 日前向国家版权局提交年度业务活动情况报告。如有与规定的 业务范围不相符的活

动，国家版权局给予警告、撤销常驻代表机构批准文件等处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

给予警告、罚款和吊销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等处理。 

  《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和《代表工作证》有效期为 1 年，届满前 30

日内应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换证手续，并提交年度业务活动报告。  



  十一、常驻代表机构变更机构名称、业务范围、代表和驻在地址的，应当在发生变更

或决定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报国家版权局审批，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变更登

记。 

  十二、常驻代表机构在期限届满需要延期的，应当在届满前 60 日内报国家版权局审

批，并于驻在期限届满前 30 日内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延期手续。  

  十三、常驻代表机构驻在期限届满或者提前终止业务活动，应当在终止业务活动前

30 日内书面通知国家版权局，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  

  十四、本办法由国家版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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